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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我国已逐渐形成以 《体育法》 为中心， 刑法、 行政法律法规等共同组成的反兴奋

剂法律体系， 为我国反兴奋剂斗争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有力的法制保障。

□ 但 1995 年 《体育法》 的反兴奋剂条款已不能满足当前反兴奋剂工作的要求。 而其他行

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效力等级较低， 不能起到与国内其他法律、 规章和国际规则之间的协

调、 匹配和平衡的作用。

□ 鉴于 《体育法》 反兴奋剂立法在我国反兴奋剂法律体系的重要位置， 反兴奋剂章节的内

容必然将是统领我国反兴奋剂法律体系的纲要性条款， 主要反映反兴奋剂的基本性、 原

则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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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月 8 日落幕的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奥运代表团以

38 枚金牌， 总计 88 枚奖牌的骄人成绩， 荣登奥运金牌榜

和奖牌榜第二。 在奥运成绩的另一面， 中国代表团在本届

奥运会期间共接受兴奋剂检测 226 例， 均未出现异常情况，

充分展现了拿道德的金牌、 风格的金牌、 干净的金牌的立

场和实力。 在荣誉和成绩的背后， 是反兴奋剂斗争的阶段

性胜利， 也离不开以兴奋剂“零出现” “零容忍” 为目标

的强大的反兴奋剂法律体系建设提供的支持和保障。 被列

入 2021 年全国人大常委年度立法计划的 《体育法》 修改，

无疑将是反兴奋剂法律体系的核心设置。

打造反兴奋剂法律体系的中国模式

兴奋剂问题是竞技体育的毒瘤，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 伴随着竞技体育商业化、 职业化、 政

治化发展， 兴奋剂在竞技体育中呈现泛滥的趋势。 1979 年

国际奥委会重新恢复了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也使兴奋

剂这一“国际公害” 流入我国， 曾一度在我国蔓延。 使用

兴奋剂， 不仅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还有悖于竞技体育

公平、 公正的基本原则。

1989 年中国提出对兴奋剂问题实行“严令禁止、 严格

检测、 严肃处理” 的“三严” 方针， 并颁布了第一个反兴

奋剂的规范性文件 《全国体育竞赛检查禁用药物的暂行规

定》， 正式掀开了中国反兴奋剂斗争史。 通过法律手段打击

使用兴奋剂， 是我国反兴奋剂斗争的重要举措。 1995 年颁

布的 《体育法》 首次将反兴奋剂纳入法律范畴， 其中第 34

条规定： “在体育运动中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 禁

用药物检测机构应当对禁用的药物和方法进行严格检查。”

第 50 条规定： “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药物和方法的， 由

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予以处罚； 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直接

责任者，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004 年国务院颁布了 《反

兴奋剂条例》。 在此基础上， 国家体育总局相继印发了各类

反兴奋剂相关规章、 规则。 此外，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

国家体育总局在 2018 年 9 月发布了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反兴奋剂工作计划》。

在国际层面，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 2003 年通过了 《世

界反兴奋剂条例》， 中国签署了 《哥本哈根条约》， 承诺实

行该条例。 2005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了 《反

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 我国于 2006 年正

式加入该公约。

2019 年 11 月 1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审理

走私、 非法经营、 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迈出了兴奋剂入刑的第一步。 2020 年 12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正式将兴奋剂行为入刑， 明确将引诱、 教唆、 欺骗、 组织、

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为依法严厉打

击兴奋剂犯罪提供了刑法保障。 目前， 我国已逐渐形成以

《体育法》 为中心， 包括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关于审

理走私、 非法经营、 非法适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

题的解释》 《反兴奋剂条例》 《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国

家体育总局兴奋剂违规责任追究办法》 《反兴奋剂规则》

《兴奋剂违规听证实施细则》 《兴奋剂检察官管理办法》

《运动马匹反兴奋剂规则 （暂行）》 以及 《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 共同组成的强大的反兴奋剂法律体系， 全方位、 多角

度地打击使用兴奋剂， 为我国反兴奋剂斗争提供了较为充

分的法律依据和有力的法制保障。

反兴奋剂法律修订的路径选择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 我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取得了卓

然成效， 已逐步进入法制化、 规范化的道路。 但是， 仍存

在法律规定不清晰、 不完善的问题， 尤其是 1995 年 《体育

法》 的反兴奋剂条款已不能满足当前反兴奋剂工作的要求。

在另一方面， 在我国反兴奋剂法律体系中， 除 《体育法》

之外的其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效力等级较低， 不能起到与

国内其他法律、 规章和国际规则之间的协调、 匹配和平衡的

作用。 这其中主要原因是： 反兴奋剂工作的快速发展， 对反

兴奋剂法律法规提出了更多、 更高的要求； 国际国内相关立

法、 规则都已经不断在修订和完善。

2020 年 9 月 2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要坚决推进反兴奋

剂斗争， 强化拿道德的金牌、 风格的金牌、 干净的金牌意识，

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 ‘零容忍’。” 反兴奋剂法律

修订已成为迫切需求。 但是， 如何修订？ 主要有两种方式，

其一是反兴奋剂单独立法， 其二是修订 《体育法》 的反兴奋

剂条款。 反兴奋剂单独立法无疑有利于反兴奋剂法律规定的

清晰、 明确。 但是， 单独立法费时、 费力， 在我国当前立法

资源极其紧缺的情况下， 单独立法困难重重， 实现的可能性

较低。 事实上， 2004 年颁布的 《反兴奋剂条例》 是与 《世界

反兴奋剂条例》 对应的行政法规， 已囊括了反兴奋剂立法的

相关细则， 该条例已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8 年完成了第一次

修订和第二次修订。 此外， 其他规章、 规则也涵盖了反兴奋

剂的各方面细则。 因此， 不管是立法成本， 还是现实基础，

反兴奋剂单独立法的可能性很小。 通过修订 《体育法》 的反

兴奋剂条款是较为合适的方式。 自 2003 年以来， 国家体育总

局、 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都在积极推动 《体育法》 的修订

工作， 尤其是自 2020 年 11 月， 全国人大法工委、 国家体育

总局、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 各地方体育局及反兴奋剂中心等

相关机构积极组织各类调研工作， 体育法学界、 法学界等各

领域的专家、 学者纷纷展开研讨， 进一步推动 《体育法》 的

修订工作， 《体育法》 修订已是如箭在弦。

建议增加反兴奋剂专章

《体育法》 中的反兴奋剂条款如何科学设置？ 1995 年

《体育法》 的反兴奋剂条款分别散落在竞技体育和法律责任章

节， 在此设置基础上修改反兴奋剂条款， 实为不妥。

一方面， 随着快速的发展， 我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早已不

局限于竞技体育， 已经渗透到学校体育、 兴奋剂流通等各领

域；

另一方面， 《体育法》 是我国体育法制体系的基本法，

反兴奋剂立法在反兴奋剂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

因此， 若反兴奋剂法律条款仍然散落在各章节中， 显然

不合理、 也不匹配， 而在 《体育法》 中增加反兴奋剂章节，

则是最优选择。 在反兴奋剂法律条款的内容方面， 鉴于 《体

育法》 在我国体育法制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反兴奋剂立法在

我国反兴奋剂法律体系的重要位置， 《体育法》 反兴奋剂章

节的内容必然将是统领我国反兴奋剂法律体系的纲要性条款，

主要反映反兴奋剂的基本性、 原则性的规定， 主要包括：

明确反兴奋剂的监管机制， 以建立完整的反兴奋剂治理

体系； 规定反兴奋规则， 以弥补反兴奋剂规则法律规定的不

足； 建立反兴奋剂协调机制， 以实现国家和地方及不同部门

之间的工作协调； 规定反兴奋剂义务， 以确定接受兴奋剂检

测的法定义务； 明确反兴奋剂的法律责任， 以禁止和预防违

法行为的发生， 并实现与刑法条款的衔接； 规定反兴奋剂宣

传教育， 以有效预防和阻止使用兴奋剂； 确定反兴奋剂国际

合作， 以履行国际反兴奋剂义务和实现国内与国际的衔接。

反兴奋剂具体细则还是由配套的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以

及各地方规则完成， 从而在整体上形成符合建设“体育强国”

目标的反兴奋剂法律体系。

经过各界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 《体育法》 修订终将迎

来曙光， 寄希望于借助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的东风， 尽快

实现 《体育法》 修订， 助力和保障体育强国建设； 力求反兴

奋剂立法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符合国际国内反兴奋剂工作的

要求， 为中国反兴奋剂工作保驾护航， 为世界反兴奋剂工作

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体育法治研究院副院长、 副教授，

世界体育法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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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提高养老金水平

以应对新冠疫情危机

2021 年以来， 多个国家提高了养老金的发放标准，

以应对新冠疫情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冲击:

  一是增加养老金类别。 自 2021 年起， 德国政府建立

了“基本养老金”， 作为“法定养老金” 的补充。 退休人

员工龄超过 33 年， 且工作期间的个人所得低于全国平均

收入 80%的， 可以申请基本养老金。 预计德国将有 130 万

名退休人员因此而受益， 其中主要是女性退休人员和东部

地区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中位数约为 75 欧元 （约合

人民币 586 元 ）， 最高可达 418 欧元 （约合人民币 3268

元）。

二是提高养老金数额。 2021 年 4 月 9 日， 伊朗修改

了 《养老金法案》， 将逐年提高养老金数额。 同时， 对于

养老金低于平均水平的退休人员， 其低于部分可得到 75%

的补偿。 对个人财务状况较差的退休人员， 还将给予额外

补贴。 经调整后， 工龄超过 30 年的退休人员每月一般可

领取 3000000 土曼(约合 462 元人民币)的退休金。

三是发放 13 个月养老金。 按照匈牙利 2020 年第 342

号政府法令， 对 2021 年以前退休的老年人， 匈牙利将从

2021 年到 2024 年， 每年发放 13 个月的养老金， 以缓解

在新冠疫情期间老年人的经济压力。 2021 年第 13 个月的

养老金标准约为 37650 福林 （约合人民币 814 元）。

（编译： 朱宁馨、 朱思佳、 王克强 来源： 各国政府

网站）

英国拟立法加强动物福利保护

7 月 6 日， 英国环境、 食品与农村事务部向上议院提

交了 《动物福利 （感知） 法 （草案）》， 法案旨在加强对动

物福利保护， 避免具有一定感知能力的动物遭受不必要的

痛苦。 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扩大保护对象。 法案保护的动物主要是除智人之

外的脊椎动物， 但是英国国务大臣也有权制定专门条例，

将无脊椎动物列入保护范围。 这意味着， 煮食、 真空包装

龙虾、 蟹类等无脊椎动物的行为， 未来可能会被法律禁

止。 法案承认动物具有感知能力， 这在英国立法中为首

次。

二是建立审查制度。 法案要求英国政府建立“动物感

知委员会”， 负责审查政府的动物保护政策。 审查内容包

括有关政策对动物福利的影响， 以及保护动物福利的具体

举措。 审查结束后， 委员会应当公布报告， 国务大臣应在

报告公布之日起 3 个月内提交书面答复。

（英语编译： 谢睿 来源： 英国议会网站）

日本健全父育假制度

6 月 3 日， 日本修订了 《育儿及照护休假法》， 规定

父亲可休父育假， 促进夫妻共同抚养子女， 改善常由母亲

单独抚养孩子的社会状况。 修订后的法案将从 2022 年 10

月起实施。

主要包括： 一是规定父育假制度。 新法规定， 男性劳

动者可在其子女出生后的 8 周内申请父育假， 假期最长为

4 周， 最多可分两次休假。 男性劳动者在休假期间可领取

休假补助金， 已参加劳动保险的， 每日补助金为其日均工

资的 67%。 男性劳动者在休假期间可免缴社会保险费。

二是扩大休假劳动者范围。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非正

式劳动者， 以及在本单位工作不满一年的劳动者无权休育

儿假。 新法规定， 工作不到一年的劳动者也将有权休育儿

假， 但劳资双方可以约定排除该假期。

三是规定用人单位义务。 用人单位应当向男性劳动者

说明父育假制度， 并鼓励劳动者休假。 劳动者人数超过

1000 人的用人单位应当每年公开劳动者的休假情况。 如

用人单位没有履行上述义务， 政府将向社会公布未履行义

务的用人单位名单。

（日语编译： 姚琳悦 来源： 日本经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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